
钦州市司法局钦州市财政局印发《关于
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司法局、财政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

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钦州市司法局 钦州市财政局

2021 年 11 月 10 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

援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5〕37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关

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桂办发〔2016〕28 号）和《钦

州市关于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钦办发〔2017〕64）

以及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司

发通〔2019〕27 号）和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完善法

律援助补贴标准的实施意见》（桂司通〔2020〕161 号）精神，充分

调动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促进我市法律援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

钦州实际，合理制定和调整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现就进一步完善法律

援助补贴标准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法律援助补贴，是指法律援助机构按照规定支付给社会律

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等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不

含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具有公职身

份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所属单位的费用。

二、法律援助补贴范围包括：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

（三）值班律师法律帮助；

（四）法律咨询；

（五）代拟法律文书；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法律援助补贴范围中，第（一）（二）（五）项按件计算，

同一事项处于不同阶段法律程序的，每一阶段按一件案件计算；第

（三）（四）项一般按工作日计算，承办认罪认罚法律帮助案件的按

工作曰计算。

三、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由承办法律援助事项所需实际产生的直

接费用和应当支付给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的基本劳务费用两部分

构成，结合法律援助事项类型、案件所处阶段和跨区域情形等因素确

定。

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所需的直接费用，包含差旅费、邮电费、印

刷费、调查取证费等。差旅费中包含的交通、食宿费用参照党政机关



有关标准予以测算。邮电费、印刷费、调查取证费等由各地根据实际

确定。

基本劳务费用根据日平均工资、服务天数等因素确定。其中，

日平均工资参照上一年度本地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除以年工作日所

得或其一定系数。

四、钦州市本级办案补贴标准如下：

（一）普通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为 1200 一 4000 元：

1.市城区范围内办案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案件每件补贴

1200 元，审判阶段案件（开庭时间在 1 天以内）每件补贴 1500 元；

到灵山、浦北县办案的，补贴标准每件增加 300 元；审判阶段案件开

庭时间在 1 天以上的，每增加 1 天开庭时间，补贴增加 300 元，每件

补贴最多总额不超过 3000 元；

2.跨市但在自治区内办案的，案件补贴每件 2500 元，开庭时间

在 1 天以上的，每增加 1 天开庭时间，补贴增加 300 元，每件补贴最

多总额不超过 3400 元；

3.跨自治区办案的，案件补贴每件 3000 元，开庭时间在 1 天以

上的，每增加 1 天开庭时间，补贴增加 300 元，每件补贴最多总额不

超过 4000 元。

（二）普通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 1500-5000 元：

钦州市范围内行政案件每件补贴1500元，民事案件每件补贴1800元；

跨市但在自治区内办案的，案件补贴每件 3000 元；跨自治区办案的，

案件补贴每件 4000 元。同一案件有 2 名及以上受援人的，以相应案

件补贴标准为基数，每增加 1 名受援人的，补贴增加 200 元，但每件

补贴最高总额不超过 5000 元；



（三）经法律援助机构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认定为跨自治区案

件或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可以适当增加补贴，但每件补贴最高

不超过 6000 元。该类案件由承办人提出申请，经当地法律援助机构

审核后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认定，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发放补

贴。

五、市本级法律援助机构派驻在人民法院、检察院、看守所的

值班律师，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

转交法律援助申请等法律帮助的，以及安排社会律师在司法行政服务

窗口提供法律咨询的，每人每天补贴 300 元。

六、法律援助承办人员经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为当事人提供代

拟法律文书等服务，并按规定要求完成结案归档的，每件补贴 500 元。

七、市本级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中产生的翻译费、公证费、

鉴定费，依法依规享受减免后由法律援助机构按规定报销，但最高报

销额度翻译费一般不超过 2000 元，公证费一般不超过 700 元，鉴定

费一般不超过 1500 元。对情况特殊、案情复杂，需要在最高额度以

上报销译费、公证费、鉴定费的，由承办人员提出申请，经法律援助

机构核准后发放。

八、法律援助人员应当自案件办结之曰起 30 日内向法律援助机

构提交结案材料，申领补贴。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结案材料后，应当在

60 日内向法律援助人员所属单位支付法律援助补贴。收到法律援助

补贴后，法律援助人员所属单位应在 10 日内将法律援助补贴支付给

法律援助人员。

九、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终止法律援助或者撤销、更换法律援助

事项承办人员的，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未开展实质性工作的，不予



支付补贴；已开展实质性工作的，补贴可减半支付或由法律援助机构

根据实际工作量确定的金额支付。

十、法律援助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支付补贴：

（一）无正当理由终止或者转委托他人办理实施法律援助的；

（二）收取受援人及其近亲属财物或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因不依法履行职责等承办人原因导致被重新指派的；

（四）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受援人造成较大利益损失的；

（五）未提交结案归档材料，或者归档材料不符合规定的；

（六）因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等被受援人投诉并查证属实

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法律援助服务规范的情形。

十一、具有公职身份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等，承办法律援助事项不得领取法律援助补贴；

其承办法律援助事项实际产生的邮电费、印刷费、调查取证费等直接

费用由所在单位据实报销，交通费、食宿费按照当地党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有关差旅费管理的规定予以报销。

十二、法律援助补贴标准是核定法律援助经费的重要依据。法

律帮助补贴按有关规定纳入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范围，由各级财政按照

事权与支出责任相一致原则予以统筹保障。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

政部门要严格执行本地区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确保相关经费保障政策

措施落到实处，督促法律援助机构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及时、足额支付，

不得截留挪用，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

十三、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当法律援助

事项直接费用、基本劳务费用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当及时调整法律

援助补贴标准。



十四、各县（区）司法行政部门可参照本意见相关规定执行，

也可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力状况，结合本地区法律援助

工作发展实际需要，商同级财政部门，按有关程序共同制定本地区法

律援助补贴标准，并于补贴标准正式出台后 15 个工作日内报市司法

局、市财政局备案。

十五、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曰起施行。2016 年 11 月 30 日印发的《钦

州市司法局关于调整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通知》（钦市司通

〔2016〕84 号）同时废止。本实施意见施行前已经指派的法律援助

案件，按照原标准发放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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